FGJ-4（无碳低硅覆盖剂）质量标准技术统一平台

1.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炼钢用FGJ-4（无碳低硅覆盖剂）的采购标准、让步接受条件及包装等要求。

2.技术要求

2.1检验项目

H2O、SiO2、CaO、Al2O3、Fe2O3、MgO、FC、粒度

2.2检验标准

H2O≤0.5%；SiO2≤8.0%；CaO：40～50%；Al2O3：30～40%；Fe2O3≤4.0%；MgO≤5.0%；FC≤2.0%；粒度：0.15～2.0mm的比例≥70%；喷雾造粒；且满足炼钢使用效果。

2.3让步接受条件

H2O≤0.7%；SiO2≤10.0%；CaO：35～55%；Al2O3：27～42%；Fe2O3≤6.0%；MgO≤8.0%；FC≤3.0%

2.4不合格处理

1、0.5%＜H2O≤0.7%，每增加0.01%，合同价降0.3%，H2O＞0.7%，作退货处理； 2、CaO、Al2O3、MgO、Fe2O3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0.5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、SiO2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4、FC 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.包装及送货要求

1、包装要求：吨袋包装，内为小袋包装，小袋质量原则上为每袋10±0.5KG。采用4层包装，吨袋和小袋外层为编织袋，吨袋质量强，便于二次挪运，内层为塑料厚膜包装，做好防潮措施，包装袋上必须注明物资名称、生产厂家等信息。如包装重量发生变化，提前通知供货厂家并进行调整。包装袋供方不回收。

2、供方在供料过程中，必须配合需方监控部进行质量抽检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或逃避需方的抽检，在抽检过程中，如供方出现较大质量问题，需方根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，由质量部组织调查，做出相应处理规定。

4.贮存

FGJ-4（无碳低硅覆盖剂）存放在炼钢部库房。

低碳覆盖剂质量标准技术统一平台

1.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炼钢用低碳覆盖剂的采购标准、让步接受条件及包装等要求。

2.技术要求

2.1检验项目

H2O、SiO2、CaO、Al2O3、MgO、FC、粒度

2.2检验标准

H2O≤0.5%；SiO2：40～55%；CaO：4～20%；Al2O3：15～30%；MgO≤8%；FC≤3.0%；粒度：0.15～2.0mm的比例≥70%；喷雾造粒；且满足炼钢使用效果。

2.3让步接受条件

H2O≤0.7%；SiO2：35～60%；CaO：3～23%；Al2O3：12～32%；MgO≤10%；FC≤4.0%

2.4不合格处理

1、0.5%＜H2O≤0.7%，每增加0.01%，合同价降0.3%，H2O＞0.7%，作退货处理； 2、CaO、Al2O3、MgO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0.5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、SiO2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4、FC 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.包装及送货要求

1、包装要求：吨袋包装，内为小袋包装，小袋质量原则上为每袋10±0.5KG。采用4层包装，吨袋和小袋外层为编织袋，吨袋质量强，便于二次挪运，内层为塑料厚膜包装，做好防潮措施，包装袋上必须注明物资名称、生产厂家等信息。如包装重量发生变化，提前通知供货厂家并进行调整。包装袋供方不回收。

2、供方在供料过程中，必须配合需方监控部进行质量抽检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或逃避需方的抽检，在抽检过程中，如供方出现较大质量问题，需方根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，由质量部组织调查，做出相应处理规定。

4.贮存

低碳覆盖剂存放在炼钢部库房。

FGJ-10（酸性覆盖剂）质量标准技术统一平台

1.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炼钢用FGJ-10（酸性覆盖剂）的采购标准、让步接受条件及包装等要求。

2.技术要求

2.1检验项目

H2O、SiO2、CaO、Al2O3、Fe2O3、MgO、FC、粒度

2.2检验标准

H2O≤0.5%；SiO2：35～45%;CaO：33～43%；R0.9～1.0；Al2O3≤2%；Fe2O3≤2.5%；MgO：8～10%；FC：≤2%；粒度：0.15～2.0mm的比例≥70%；喷雾造粒；且满足炼钢使用效果。

2.3让步接受条件

H2O≤0.7%；SiO2：30～50%;CaO：30～45%；R0.85～1.05；Al2O3≤3%；Fe2O3≤4%；MgO：6～12%；FC：≤3%

2.4不合格处理

1、0.5%＜H2O≤0.7%，每增加0.01%，合同价降0.3%，H2O＞0.7%，作退货处理； 

2、SiO2、CaO、Al2O3、MgO、Fe2O3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0.5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、R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0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4、FC 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每超出0.1%，合同价格降1%，超出让步范围原则上退货或在原处罚基础上双倍扣罚。

3.包装及送货要求

1、包装要求：吨袋包装，内为小袋包装，小袋质量原则上为每袋10±0.5KG。采用4层包装，吨袋和小袋外层为编织袋，吨袋质量强，便于二次挪运，内层为塑料厚膜包装，做好防潮措施，包装袋上必须注明物资名称、生产厂家等信息。如包装重量发生变化，提前通知供货厂家并进行调整。包装袋供方不回收。

2、供方在供料过程中，必须配合需方监控部进行质量抽检，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或逃避需方的抽检，在抽检过程中，如供方出现较大质量问题，需方根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，由质量部组织调查，做出相应处理规定。

4.贮存

FGJ-10（酸性覆盖剂）存放在炼钢部库房。

